
附件4

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提交材料说明和要求

一、报名点或市直驻市单位提交材料说明

各报名点负责核查证件（书）原件，无异议后原件可返还报考人员，报名点审核要实行“谁审核、谁签名、谁负责”的管理责任制，对报考人员提交的材料，均须认真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应及时退回并向报考人员说明原因（提供的原件包括但不限于有效身份证件、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护士执业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广东省基层住院医师线上岗位培训合格证书、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相关证明材料、社保凭证等其他证明材料）。
报考人员个人纸质材料按照第1项至第3项用一枚钉书针装订，按序分开排列；其中第1、2项表格各栏目内容须与系统填报及上传的证件、材料信息一致。报名点或单位填报《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人员花名册》（以下简称《花名册》）、《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名单》，均需一式两份签名盖章，按照级别--专业规律排序。全部材料需按照《花名册》顺序在报名申请表右上角标上序号，从1号排到最末号。

各报名点应每半天进行一次材料核对，确保国网、省网已确认报考人员的信息和纸质材料数量一致。
报考人员提交纸质材料说明

1.《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考生签名、报考单位盖公章、审核人签名；县(市、区)所辖单位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盖公章、审核人签名；表上报考单位名称务必和所盖公章一致）
2.《2026年度广东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审核表》（考生签名、报考单位盖公章、审核人签名；县(市、区)所辖单位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盖公章、审核人签名；表上报考单位名称务必和所盖公章一致）
3.报考人员亲笔签名确认单

4.所有上传省网系统材料复印件（报名点留存备查）
三、报考人员提交省网系统材料说明

扫描上传的材料应以原件彩色扫描，扫描件为图片文件，文件格式为jpg或png，文件大小不超过150KB，且务必保证图片清晰、可辨认。
1.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申报表
上传《2026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考生签名；如所在单位不属于报名点的，考生上传表格须有所在单位审核人签名）
2.免冠证件照（需与国网证件照一致）
3.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

须与网上报名填写的证件类型、证件号码一致
4.学历证书

（1）学历证书：含报考相关专业的初始学历至最高学历
（2）学历鉴定：提供作为报考依据的相关专业最高学历的鉴定，如<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中专学历无法提供学历鉴定材料的，应提供入学录取通知书或者学校当年录取名册等作为佐证材料）
5.学位证书（有则提供）

（1）学位证书
（2）学位验证：提供作为报考依据的相关专业最高学位的验证报告，如学信网<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
6.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含卫生系列首个资格证书至现有资格证书，从编码页复印至专业级别页
7.医师资格证书
证书封面封底以外的所有信息页
8.医师执业证书

证书封面封底以外的所有信息页；因换证导致医师执业证书注册活动未达到相应年限要求的，需提交换证前注册活动的相关佐证材料；存在变更执业地点经历的，需提交相应时段从事医疗执业活动的相关佐证材料
9.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封面封底以外的所有信息页；因换证导致护士执业证书注册活动未达到相应年限要求的，需提交换证前注册活动的相关佐证材料；存在变更执业地点经历的，需提交相应时段从事护理执业活动的相关佐证材料
10.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广东省基层住院医师线上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报考医学类相应专业（临床、口腔、中医类别）的人员

11.社保清单/劳动合同

须提交近3个月在现工作单位缴纳社保的清单凭证原件（社保凭证须加盖社保部门业务专用章），缴纳社保不足3个月的须提交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须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等在职在岗证明材料。
12.其他

（1）2025年度历史考生成绩单

报考单位有效期内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其他材料（如A、转岗者转岗满2年证明；B、身份证在2026年4月26日前过期的须提供持有效期内身份证件参加考试的保证书；C、未取得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考生以大专学历报考师级资格考试的，需另外提供从事相关工作满3年的佐证材料；D、因所在单位更名等造成工作地点、执业地点与所在单位不一致的需提交单位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E、以新冠肺炎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身份报考的人员需提供身份佐证材料）
